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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59/2021_2022__E7_94_9F_E

4_BA_A7_E5_AE_89_E5_c62_259281.htm 问：对迟报、漏报甚

至谎报、瞒报事故的问题，各方面非常关注，反映比较强烈

。条例如何解决这些问题？ 答：实践中，迟报、谎报、瞒报

或者漏报事故的情况虽然只是极少数，但影响很恶劣。针对

这些问题，条例在明确事故报告应当及时、准确、完整，任

何单位和个人对事故不得迟报、谎报、瞒报和漏报这一总体

要求的同时，还从四个方面作了规定： 一是，进一步落实事

故报告责任。事故现场有关人员、事故发生单位的主要负责

人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

有关部门，以及有关地方人民政府，都有报告事故的责任。 

二是，明确事故报告的程序和时限。事故发生后，事故现场

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，单位负责人应当于1

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

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。安全生产

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接到

事故报告后，应当按照事故的级别逐级上报事故情况，并且

每级上报的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。 三是，规范事故报告的内

容。事故报告的内容应当包括事故发生单位概况、事故发生

的时间、地点、简要经过和事故现场情况，事故已经造成或

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，以及已

经采取的措施等。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，还应当及时补

报。 四是，建立值班制度。为了方便人民群众报告和举报事

故，强化社会监督，条例规定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



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应当建立的值班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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